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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7月 21日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1次會議 

花蓮縣國土計畫審查決議回應處理情形表 

審查決議 

決議 回應處理情形 頁碼 

一、個案審查決議 

（三）花蓮縣國土計畫（草案） 

1.就問題一：計畫人口及活動

人口 

(1)考量本案計畫人口

（32.29 萬人）及觀光

旅遊人口（帄常日 3.29 

萬人、尖峰日 7.08 萬

人）設定方式尚屬合

理，且環境容受力尚能

滿足需求，故予以同

意，惟仍請作業單位再

研訂通案性活動人口設

定方式，並配合修正計

畫。 

敬悉。本計畫目標年活動人

口為本縣目標年計畫人口

與目標年觀光旅遊人口之

加總，應用於檢視環境容受

力負荷。其中觀光旅遊人口

之推計方式，國人係以旅遊

狀況調查報告統計數據推

計至目標年並參考國內主

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

統計，假設情境模擬國人至

花蓮縣旅遊之比例計算；外

國人則以歷年國外來台觀

光人口統計為基礎，採對數

迴歸推計 125年觀光人

口，並依據來台旅客消費及

動向調查報告統計，假設情

境模擬外國人至花蓮旅遊

之比例計算。單日遊客量離

尖峰比例，國人為 3:7，外

國人為 5:5，全年帄常日以

250日計算，尖峰日以 115

日計算，根據以上假設推計

目標年帄常日遊客量為

3.29萬人，尖峰日遊客量

為 7.08萬人。 

計畫書 P.25、P.27；規劃

技術報告 P.2-175、

P.2-176。 

(2)就計畫人口分派方式，

於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

地分別分派 22.2 萬及

10.09 萬，後續將依據

前開分派方式及活動人

口分布情形，進行都市

敬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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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決議 

決議 回應處理情形 頁碼 

計畫之計畫人口檢討修

正。考量本次補充內容

尚屬合理恰當，故予以

同意。 

2.就問題二：就成長管理計畫

（城鄉發展總量、未來發

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1)就發展總量：本次花蓮

縣政府配合實際需求，

調降住商用地總量，且

考量觀光用地後續將依

據自然觀光資源分布情

形及環境容受力，核實

勘選規劃發展範圍，暫

不訂定總量。考量調整

方式係配合地方實際需

要，且調整結果尚屬合

理，故予以同意。 

敬悉。 -- 

(2)就發展區位： 

就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

之 3，包含「1.整併及擴

大大花蓮都市計畫Ⅰ」

及「2.整併及擴大大花

蓮都市計畫ⅠⅠ」、「3.

遠雄海洋公園」及「4.

播種者遊憩園區」等 4 

案，考量其區位符合全

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

長區位原則及花蓮縣整

體空間發展構想情形，

故予以同意。 

敬悉。 -- 

本次調整後之未來發展

地區，其區位尚符合全

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

長區位原則及花蓮縣整

敬悉；遵照辦理。未來發展

地區推動辦理方式加註未

訂定總量者，應評估當地環

境容受力。 

計畫書 P.65；規劃技術報

告 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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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決議 

決議 回應處理情形 頁碼 

體空間發展構想，且各

案後續調整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 2 類之 3 之原則

及期限，亦符合 109 年

4 月 29 日本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第 6次會議討

論確認之共通性審查原

則，故予以同意；惟考

量本計畫並未訂定觀光

用地總量，後續如有調

整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

之 3 需求時，仍應再予

考量水電資源供應、廢

棄物處理能力及公共設

施容受力(例如停車空

間)，並應儘量避免使用

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土

地，俾符合當地環境容

受力。 

二、通案性審查決議 

（一）本次提會討論之臺東

縣、宜蘭縣、花蓮縣等

3 縣國土計畫草案，其

計畫表明事項及辦理

程序符合國土計畫法

第 10 條、第 11 條及

第 12 條規定，且除前

開個案性意見外，其餘

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

指導事項，原則同意通

過。 

敬悉。 -- 

（二）本會係就縣（市）國土

計畫之國土空間發展

政策、區位、機能、規

模及總量等相關內容

進行審議，就各該計畫

遵照辦理。 計畫書第二章 P.10、

P.11、P.20、P.25、P.26、

P.27、P.28、P.29、P.30、

P.31、P.32、P.35、P.41、

P.42、第三章 P.58、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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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決議 

決議 回應處理情形 頁碼 

內容文字修正及資料

更新等，均授權由本部

營建署再邀集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有

關機關討論及修正。 

P.60、P.65、P.66、P.67、

P.68、第四章 P.72、第五

章 P.83、P.84、P.90、

P.98、P.101、第八章

P.125；規劃技術報告

P.2-17、P.2-18、P.2-20、

P.2-21、P.2-110、

P.2-179、2-180、2-181、

2-182、P.3-27、P.3-31、

P.3-32、P.3-41、P.3-51、

P.3-52、P.3-53、P.4-3、

P.5-3、P.5-5、P.5-18、

P.5-28、P.5-29、P.5-32、

P.8-3 

（三）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

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

功能分區之劃設內

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

圖，並應報經本部核定

後公告。是以，本次係

暫予同意縣（市）國土

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後續縣（市）

政府仍應依據各級國

土計畫指導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調整修正後，另循

法定程序報本部核定。 

遵照辦理，後續將依據各級

國土計畫指導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調

整修正後，並循法定程序報

部核定。 

-- 

（四）就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辦理過程中，各

級主管機關收受之人

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考

量其業經縣（市）政府

於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期間

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共

計 87件，並經本縣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完竣，各案陳

情意見處理情形已併本縣

規劃技術報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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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決議 

決議 回應處理情形 頁碼 

納為規劃及審議參

考，並經本會討論處

理，是以，就人民或團

體陳情意見處理情

形，原則同意確認；惟

仍請縣（市）政府再予

檢視修正，後續並應依

據國土計畫法第 12 條

規定，將陳情意見參採

情形，以網際網路或登

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國土計畫審議會會議資料

與紀錄，並公開於「花蓮縣

國土計畫資訊網」。 

以上意見請相關直轄市、縣

（市）政府補充修正後，於會

議紀錄文到 1個月內，將修正

後計畫書及回應處理情形表

函送本部辦理核定作業。 

遵照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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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部會就花蓮縣國土計畫(草案)文字及資料修正意見 

回應處理情形表 
機關單位意見 處理情形 頁碼 

行政院農委會 (109年 8 月 21日農企字第 1090235441 號) 

二、空間發展計畫 

4.農地資源保護構想、宜維護農地面積 

(1)花蓮縣目前劃設之農業發

展地區，已涵蓋農田水利

會灌區範圍，尚屬妥適。

又由於政府已投資相關

農田水利建設經費於農

田水利會灌區內，後續倘

有灌區範圍未劃入農業

發展地區者，本會將依實

際土地利用狀況，調整投

入農田水利基礎建設資

源。 

敬悉。 -- 

(2) 花蓮縣政府於發展區位

中所提推動有機農業部

分，以既有有機集團栽培

區為基礎，將玉里長良、

壽豐有機專區及忠孝榮

光有機專區擴大成立有

機農業促進區，符合有機

農業促進法，建議得擴大

辦理。 

敬悉。 -- 

5.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1) 花蓮縣已核定農村再生

計畫社區為 35個，請修

正相關文字與分析圖表。 

已修正。 計畫書 P.41；規劃技術報

告 P.2-200、P.6-26、

P.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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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穗鄉 14個鄉村區中，

屬農村再生計畫社區者

有 8個，屬原住民部落者

有 13個，爰建議將瑞穗

鄉納為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優先規劃地區。 

遵照辦理，其他指標增列具

整合共識者，以各行政區核

定農村再生範圍面積與非

都市土地面積比值視之，經

檢討再納入瑞穗鄉及富里

鄉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優

先辦理地區，修正詳草案及

技術報告書第三章第一節。 

計畫書 P.58至 P.60；規劃

技術報告 P.3-27、P.3-31、

P.3-32。 

四、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調適目標及策略 

(1) 第 71頁中所列土石流潛

勢溪流統計條數與本會

最新公開資料不符，請依

本會最新公開資料(109

年 1月)更新。 

已修正。 計畫書 P.72 

(2) 再請確認圖 4-2所列土石

流潛勢溪流須與本會最

新公開資料(109年 1 月)

一致。 

已確認圖面與最新公開資

料一致。 

計畫書 P.77 

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1.劃設區位及範圍建議 

建議於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繪

製階段(第 3階段)，依原住民

聚落地區完成農業發展地區

第 4類劃設作業後，應重新檢

視其餘非屬原住民聚落地區

而暫被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之區位與面積，並依照農

業發展地區各類劃設條件予

以調整。 

遵照辦理，第三階段原住民

族農四範圍依原住民主管

機關提供之調查成果為

準，其餘地區則依本府農業

處提供農業發展地區圖面

據以劃設。 

-- 

七、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劃設區位及範圍建議 

請確認圖 7-1等圖所列土石

流潛勢溪流與本會最新公開

已確認圖面與最新公開資

料一致。 

計畫書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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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109年 1月)一致。 

經濟部能源局(109年 8月 20日能綜字第 10900603360 號) 

1.「能源設施」部分，未見「油

氣設施」之「發展策略」

相關內容，亦未見「電力

設施」、「油氣設施」及「再

生能源設施」之「發展區

位」相關內容，建議補充

文字如下： 

發展策略－油氣設施： 

(1)石油：配合政府政策或

依本縣轄內需求，必要

時規劃新建、擴建或改

建石油設施(如煉油

廠、油品儲運中心等)，

以維持石油穩定供應。 

(2)天然氣：配合政府政策

或依本縣轄內需求，必

要時規劃新建、擴建或

改建天然氣相關卸收輸

儲設施，以促進天然氣

供應穩定。 

發展區位－電力設施： 

本縣轄區內目前設置之發

電廠廠址、變電所(站)及線

路用地，將劃入適當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且考量未來電

力需求，本府於規劃重大建

設或投資計畫前，預先洽台

電公司確認用電需求，並規

劃相關電廠、變電所(站)及

線路土地，以綁未來供電需

求。 

發展區位－油氣設施： 

(1)石油：本縣目前設置之

石油設施用地，將劃入

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配合政府政策或依

依建議補充文字增列於第

五章第四節重要公共設施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計畫書 P.98、P.101;規劃

技術報告 P.5-28、P.5-29、

P.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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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轄內需求，規劃新

(擴)建相關石油設施(如

煉油廠、油品儲運中心

等)用地，以因應石油供

應需要。 

(2)天然氣：本縣目前設置

之天然氣相關卸收輸儲

設施用地，將劃入適當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配

合政府政策或依本縣轄

內需求，規劃新(擴)建天

然氣相關卸收輸儲設施

用地，以因應天然氣供

應需要。 

發展區位－再生能源設施： 

太陽光電：屋頂型以推動工

廠、農業設施、民宅、中央

公有建築等設置為主；地面

型利用不利農業經營土

地、鹽業用地、水域空間、

已封閉垃圾掩埋場、受污染

土地、中央與直轄市、縣

(市)政府盤點之土地、光電

與農業經營結合之農牧用

地或養殖用地、特定光電專

區用地等區位設置，並以地

面型專區方式推動。 

經濟部水利署(109年 8月 21日經水綜字第 10914053590 號) 

第二章 基本調查與預測 

1.有關水資源供需部分，水利

署業於 109年 5月 27日「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涉及水利內容」北區縣市

討論會議中說明撰寫原

則，並於 109年 6月 11 日

函送範本供全國各縣市政

已參考範本修正本縣水資

源供需內容。 

計畫書 P.30、P.31；規劃

技術報告 P.2-179 至

P.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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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參考。爰後續建議縣府

比照範本內容修正後，再

由水利署協助檢視。 

2.P.10(四)資源利用敏感，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分布

於秀林鄉、壽豐鄉、萬榮

鄉、卓溪鄉、豐濱鄉之敘

述，經查尚有吉安鄉及瑞

穗鄉，建請修正。 

已依意見修正。 計畫書 P.10 

第三章 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 

1.有關水資源供需部分，水利

署業於 109年 5月 27日「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涉及水利內容」北區縣市

討論會議中說明撰寫原

則，並於 109年 6月 11 日

函送範本供全國各縣市政

府參考。爰後續建議縣府

比照範本內容修正後，再

由水利署協助檢視。 

第三章內容無涉水資源供

需陳述，有關水資源供需部

分，已參考範本修正於第二

章。 

-- 

第四章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P.78表 4-4淹水災害之空

間策略計畫第 1點已依前

次意見修正，惟 P.125 表

8-2坡地災害策略中，仍出

現”依經濟部水利署總合

治水計畫，...”之詞。因

水利署無總合治水計畫，

建議改為”相關治理計

畫”。 

已依意見修正。 -- 

2.有關水資源供需部分，水利

署業於 109年 5月 27日「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涉及水利內容」北區縣市

第四章內容無涉水資源供

需陳述，有關水資源供需部

分，已參考範本修正於第二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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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會議中說明撰寫原

則，並於 109年 6月 11 日

函送範本供全國各縣市政

府參考。爰後續建議縣府

比照範本內容修正後，再

由水利署協助檢視。 

第五章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1.有關水資源供需部分，水利

署業於 109年 5月 27日「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涉及水利內容」北區縣市

討論會議中說明撰寫原

則，並於 109年 6月 11 日

函送範本供全國各縣市政

府參考。爰後續建議縣府

比照範本內容修正後，再

由水利署協助檢視。 

與水資源有關之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已撰擬於第五章

第四節重要公共設施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中，並將已核

定相關計畫納入發展區位。 

計畫書 P.97、P.98、P.100、

P.101、P.102；規劃技術報

告 P.5-28、P.5-30、

P.5-31、P.5-33 

技術報告 

1.P.8-5表 8-2-1坡地災害策

略中，仍出現”依經濟部

水利署總合治水計

畫，...”之詞。因水利署

無總合治水計畫，建議改

為”相關治理計畫”。 

已依意見修正。 規劃技術報告 P.8-5 

P.2-18(四)資源利用敏感，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分布

於秀林鄉、壽豐鄉、萬榮

鄉、卓溪鄉、豐濱鄉之敘

述。經查尚有吉安鄉及瑞

穗鄉，建請修正。 

已依意見修正。 規劃技術報告 P.2-18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109年 8月 21日經中一字第 10930077040 號) 

一、P42，課題二：對策：「二、

違章工廠處理方式，依據

工廠管理輔導法，輔導低

已修正。 計畫書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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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工廠就地合法…」，

建議修正為「…依據工廠

管理輔導法，輔導既有低

污染工廠符合納管條件

者就地合法…」 

二、P67，(二)輔導及清理構

想 2.後續推動作法：「進

行工業使用現況盤點，依

據工廠管理輔導法，輔導

低污染工廠就地合

法…」，建議修正為「…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輔

導既有低污染工廠符合

納管條件者就地合

法…」。 

參考第 49次縣市研商會議

會議資料附件 1未登記工

廠章節建議撰寫方式修正

內容，該段文字已刪除。 

計畫書 P.67、P.68 

三、P86，(一)製造業 2.未登

記工廠納管清理輔導：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

法，輔導低污染工廠就地

合法…」，建議修正為「依

據工廠管理輔導法，輔導

既有低污染工廠符合納

管條件者就地合法…」。 

已修正。 計畫書 P.87 

四、P89，(二)未登記工廠清

查與輔導清理：「盤點與

建立工廠履歷資料，並依

據工廠管理輔導法，輔導

未登記工廠屬低污染產

業類別工廠就地合

法…」，建議修正為「盤

點與建立工廠履歷資

料，並依據工廠管理輔導

法，輔導既有低污染工廠

符合納管條件者就地合

已修正。 計畫書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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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經濟部礦務局(109 年 8月 20 日礦局石一字第 10900332560 號) 

花蓮縣國土計畫(草案)規劃

技術報告第 5-18頁「圖 5-2-4

花蓮礦產資源分布區區位圖」

及「圖 5-2-5花蓮和帄礦產資

源分布區區位圖」，所載現存

礦區不完整，檢附國土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帄台所載花蓮縣

現存礦區分布圖 1份(如後

附)並請花蓮縣政府參考該帄

台

(https://gis.mine.gov.tw/ 

MineGIS/TMap/ 

PublicMap.aspx)所載資料進

行花蓮縣國土計畫之現存礦

區圖資更新。 

依機關檢附圖面更新規劃

技術報告圖面。 

規劃技術報告 P.5-18 

文化部(109 年 8月 21 日文綜字第 1093038616號) 

一、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史蹟及文化景觀部分 

1.花蓮縣國土計畫(草案)規

劃技術報告(p.2-21)，位於

卓溪之文化景觀計有

「maiasang kasing佳心舊

部落」1處，請補充。 

已依建議補充文字於規劃

技術報告第二章第二節，並

修正本縣文化景觀敏感中

文化景觀處數。 

計畫書 P.10；規劃技術報

告 P.2-17、P. 2-20、P. 

2-21。 

2.花蓮縣無《文化資產保存

法》重要聚落建築群、重要

史蹟及重要文化景觀。後續

進行開發時，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33條、第 35

條、第 57條、第 77條、第

88條規定辦理。 

敬悉。 -- 

3.有關花蓮縣國土計畫草

案，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將劃

設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依據全

國國土計畫指導劃設，有關

文化資產所在區域非劃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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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

發展地區等，有關文化資產

所在區域請依所在區位納

入上述土地使用分區中，並

請載明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等相關法規規定予以保

存維護及管制，另目前內政

部已建立環境敏感地區查

詢機制，後續土地使用及相

關營建工程計畫或開發行

為等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等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參考指標，惟涉及各類環境

敏感地區仍應符合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法令規定。 

二、古物、遺址及水下資產部分 

1.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5

條，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

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古物價值

之項目、內容、範圍，並依法

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經

列冊追蹤者，主管機關得依文

資法第 67條所定審查程序辦

理。經查花蓮縣截至目前業辦

理「花蓮縣信仰中心古物之普

查計畫」、「花蓮縣史前巨石文

物普查計畫(105-106)」、

「106-107 年花蓮縣教育機

構文物普查建檔暨奉安庫調

查研究計畫」、「108-109 年花

蓮縣教育機構文物普查建檔

計畫(花蓮縣鳳林鎮以南)」、

「108-109 年花蓮縣花蓮市

延帄王廟文物普查建檔計畫」

等地點範圍之普查計畫，合先

敘明。 

敬悉。 -- 

2.有關本案國土計畫規劃內 敬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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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涉具古物文化資產價值

之範圍部分建議：依據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76、77條，建請

於計畫範圍內如發現具古物

價值之無主物，應即通知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採

取維護措施。有關營建工程或

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具

古物價值者，應即停止工程或

開發行為之進行，並報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

67條審查程序辦理。 

3.查花蓮縣境內古物類文化

資產計一般古物 11案，其中

以戶外碑碣、岩棺、石槽等為

大宗，依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

法第 6條規定：屬戶外環境之

古物，應建立其安全保護措施

及定期進行相關維護、管理及

評估等作業事項。 

敬悉。 -- 

4.查花蓮縣境內尚未有國定

考古遺址，有關花蓮縣境內考

古遺址數量(含指定、列冊及

疑似)及圖層套疊，請再洽主

管機關-花蓮縣政府再予確

認。 

本計畫陳述之遺址為縣定

遺址，為縣文化局提供之資

料。 

計畫書 P.10、P.11；規劃

技術報告 P.2-20、P.2-21。 

5.花蓮縣國土計畫草案後續

規劃及開發倘涉考古遺址，請

依據文資法第 58條第 2項及

文資法第 57 條辦理。 

敬悉。 -- 

6.花蓮縣未來國土功能分區

將劃設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

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

發展地區等，請將前開考古遺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依據全

國國土計畫指導劃設，考古

遺址非劃設參考指標，惟涉

及各類環境敏感地區仍應

-- 



16 
 

址所在位置納入上述土地使

用分區中，並請花蓮縣政府研

議保存維護方式。 

符合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法

令規定。 

7.有關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規範之範圍，依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

項規定，係指包括海域之水

體、海床及其底土，以及陸域

內自然形成水域、人工湖庫及

運河下之水體、水底及其底

土。查該縣國土計畫範圍尚無

涉及已劃設之水下文化資產

保護區、列冊管理及其他適當

方式保存之水下文化資產，惟

依據本局現有資料，該計畫範

圍尚未進行水下文化資產相

關調查，爰為利水下文化資產

之保存維護，倘水域開發、利

用行為(含興建工程)，直接或

間接影響海床及其底土、陸域

內水域水底及其底土環境，或

直接或間接影響或損及海床

及其底土或陸域自然形成水

域、人工湖庫及運河下之水

體、水底及其底土之活動，請

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第 10條、第 13條規定

辦理。 

敬悉。 -- 

三、博物館 

1.花蓮縣國土計畫草案所提

東部國家及海洋資源博物館

(頁 43、86及 89)，查係由海

洋委員會主責(刻規劃中)，建

議確立博物館設立宗旨及使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係以各

部會已核定計畫或需求為

納入基礎，是以將海委會刻

正規劃中之東部國家級海

洋資源博物館納入計畫內

計畫書 P.43、P.87、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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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發展典藏、研究、展示、

教育及公共服務等專業核心

功能，推動物質及非物質研究

調查並轉化為展示及教育推

廣，形成永續經營之規劃理

念；至博物館實為在地文化歷

史與自然環境之知識積累中

心，較非直接帶動產業發展，

爰亦建議花蓮縣政府再行評

估、提出縣府配合力量。 

容。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09 年 8月 21日災防業字第 1090001464號) 

建議可盤點並提出氣候變遷

圖資缺口及需求，以利未來滾

動檢討時可有效納入評估，亦

可作為本中心後續產製圖資

之參考。 

敬悉。目前依現有圖資套疊

分析撰擬，未來倘有相關建

議再行提出。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09 年 8月 17日經地企字第 10900068430號) 

無新增意見 敬悉。 -- 

經濟部工業局(109年 8月 19日工地字第 10900858600 號) 

尚無涉新增屬製造業之產業

用地，本局無修正意見。 

敬悉。 -- 

海洋委員會(109年 8月 20 日災防業字第海洋環字第 1090008879號) 

無新增意見 敬悉。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 8月 21日環署綜字第 1091152031 號) 

無新增修正建議 敬悉。 -- 

內政部消防署(109年 8月 21日消署企字第 1091313612 號) 

無新增修正建議 敬悉。 -- 

 


